附件3-2
钦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合同示范本（二）

（服务60亩以下的小农户）

甲方（服务主体）：                                            

乙方（服务对象）：                                            

经协商，在平等互利、保证双方权益的基础上，甲方为乙方的农户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方签订如下条款：

一、作业内容

1.      年   月   日至   月   日，甲方向乙方          （作物）提供下列社会化服务：

	序号
	服务田块（山地、场所）     详细地点
	服务环节明细

	
	
	水稻机耕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红薯插藤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马铃薯机播     亩，单价        元，金额        元；

……

合计金额（大写）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


（注：本表可另列清单作补充）

二、作业费标准及结算方式

2.作业服务费标准按不高于市场平均价执行。

3.服务补助资金，30%补助甲方（服务主体），70%补助乙方（接受服务的农户）。

4.甲方是否从服务费中扣减接受服务农户应获得的补助资金：     。
5.商定结算方式：                           。
6.对作业面积有异议时，双方按照实际丈量作业面积计算。

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7.甲方应按照时间要求开展服务，依照操作规程作业，确保安全生产。

8.甲方应按照农艺要求保证作业质量，作业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要求，或由双方协商确定作业标准。

四、违约责任

9.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10.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的，应在作业初始时间前15天（其中机插45天）通知对方，并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止作业合同。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损失。商定赔偿违约金为       。

11.因天气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使得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可以解除本合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五、其他事宜

12.乙方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接受服务的农户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或村民小组长或其他农户代表签字认可。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户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农户）情况表》上签字作为委托。

13.未尽事宜，甲、乙双方经协调一致可另签订补充协议，其法律效力等同本合同。

14.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可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调解，调解不成的可向被告人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15.本合同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方、乙方各执一份。

16.本合同有效期自2026年   月   日至2026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负责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乙方代表（盖章或签字盖手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卡号或一卡通账号：

                                     年   月   日
    附：钦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小农户）情况表

附

钦北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小农户）情况表

服务主体：                                             

服务对象：        镇（街道）         村       村民小组农户

	序号
	农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一卡通”账号
	作物种类及环节
	作业面积（亩）
	市场服务价格(元/亩)
	其中：1.“一喷多促”服务价格(元/亩)
	2.机械化收割服务价格(元/亩)
	服务补助标准 (元/亩)
	其中：1.扣减农户“一喷多促”服务费(元/亩)
	2.农户实得补助

(元/亩)
	农户实得补助总额（元）
	农户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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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村集体经济组织核实（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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